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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因其工作人员张某假造存款凭证，出具给他人诈骗银行

贷款，被银行作出开除处分，当时的处分是银行下属办事处

作出的，上报银行后银行以党组文件批复的形式同意了办事

处的处分决定。1996年张某被法院判处缓刑后要求回单位上

班，银行以被开除为由拒绝。 2004年张某向当地劳动仲裁委

申请仲裁，仲裁委以案件不属于劳动争议为由未予受理，张

某向法院起诉要求安排工作，补办1996年至今的养老、医疗

、失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法院判决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

后经银行申诉，原终审法院裁定中止生效判决的执行，案件

进入再审程序。 现本人提出如下几点意见，想和大家进行探

讨，不妥或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关于1995年时银行

与工作人员之间关系的法律性质认定 如果要问今天银行与职

工之间关系肯定是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这不容置疑

。但1995年时的银行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我们就要作实事求是

的分析才能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诚然1995年5月10日《商业

银行法》颁布，从此商业银行的性质以法定的形式明确为企

业，该法是从1995年7月1日起实施，虽然法律可以从这一天

起就具有法律效力，但银行从原来的金融机构事业单位的性

质向企业的转化不是一蹴而就的。1996年10月7日劳动部、中

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七部门联合下发《实行劳动合

同制的通知》（劳部发[1996]332号），应当说从这个通知下

发之日起银行系统才开始建立与职工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或



不签订合同的事实劳动关系，也就是说劳动部才正式对金融

系统的企业与职工之间关系行使管理权，那么在此之前银行

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是按照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关系建立的，归

人事部管理。上述联合通知是全国性的文件，到甘肃省银行

开始执行已经到了1998年。 从上述法律、规章和文件的颁布

、下发可知，虽然银行从1995年7月1日起是企业，但它与职

工之间的关系不会一夜之间变成劳资关系，也就是说直

到1998年之前银行对职工的管理仍然是事业单位的人事管理

模式。发生在1995年对张某的开除是根据人事管理的方式进

行的，在此期间双方之间的关系也是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关系

，而不是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劳动关系。 二、关于银行下发

给银行某办事处《关于开除张某公职的批复》之法律效力。 

如前所述，我们廓清了张某与银行间关系的法律性质即发生

在1995年开除期间的是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关系而非企业职工

劳动关系，金融机构对工作人员的管理自然就不适用《企业

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本案中的实际情况是银行某办事处

对张某做出了开除决定，形成文件后上报银行，该银行党组

经研究同意办事处的决定，遂以党组文件形式下发了同意开

除张某的批复。而根据《企业职工奖惩条例》的规定，企业

必须召开职代会或职工代表大会才能决定开除职工，对开除

职工的决定必须送达被开除的本人，开除决定才能发生法律

效力。 那么，当时银行对张某的开除应该遵守什么法规或规

章？开除程序是否合法呢？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等八部门1995年3月8日银发（1995）43号《关于

对金融诈骗案涉及的金融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暂行规定》第

三条参与金融诈骗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具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一律开除公职，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采用私刻或盗用公文、伪造凭证、盗用或模仿有权

签字人签字等手段，直接进行诈骗金融机构资金活动的。对

于金融机构开除金融工作人员的程序1993年3月2日《中国人

民银行关于金融系统应被清除人员的处理意见》（银

发[1993]47号文件第一条规定“金融系统工作人员被公安机关

依法拘捕并有严重违犯行规行纪行为的；被公安机关决定劳

动教养并不适宜继续留在金融系统工作的；触犯刑律，被司

法机关依法判处徒刑的，给予开除处分。”第五条规定“上

述被清除人员，给予开除处分的，由所在单位提出意见，报

上一级行（公司）党组审批；省分行（公司）及以上单位给

予开除处分的，自行审批。”这一规章就金融机构对金融工

作人员的开除不仅有明确具体的条件，而且对开除的程序和

权限作了详细的规定，这一规章比《企业职业奖惩条例》更

晚产生，说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也更进一步的说明银行在

开除其工作人员时有自己一套独立的程序并不需要按《企业

职工奖惩条例》的方式进行，同时也说明银行对其工作人员

完全是按照干部人事管理的方式进行的。 本案银行就是按上

述规章由党组审批并以党组文件的方式对银行某办事处开除

张某的请示给予批复的。大家知道，既然是文件下达之日即

生效之时，这是公文常识，根本无需银行某办事处根据批复

再作一个专门开除决定送达给张某。请看银行某办事处和银

行的具体作法和公文往来的相应内容：1995年银行某办事处

发现张某的问题，随后对张某决定停职检查交付问题，之后

向银行打了《关于开除张某公职的报告》，报告正文后说“

为了严肃纪律，纯洁职工队伍，教育全行职工引以为戒奉公



守法，经办事处研究决定：开除张某公职，自即日起解除一

切严隶属关系。”银行党组经研究同意办事处开除决定，下

发文件给办事处《关于开除张某公职的批复》，最后写道“

为严肃纪律，教育全行职工，经银行党组会议研究，同意你

办《关于开除张某公职的报告》，给予张某开除公职的行政

处分。” 至此，对于张某的开除无论是在实体法律规定上还

是处分程序上没有任何瑕疵，完全符合一个事业单位对于其

工作人员在人事管理上的规范，应当得到法庭的认定。原一

、二审法院要求银行某办事处根据批复作开除决定并送达张

某本人，要求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或职代会、将开除决定送劳

动行政部门备案等不符合银行当时的实际，是用今天完全企

业化了的银行要求10年前金融机构以事业单位管理的银行。 

三、张某申请劳动仲裁是否已过法定申请期限。 张某是1995

年11月被开除，2004年10月向某市劳动仲裁委申请仲裁，仲

裁委以双方争议不属于其受案范围为由未予受理。按前面我

对银行与张某之间关系的分析，在1995年时双方事实上属于

事业单位干部人事关系而非劳资关系，这样的话双方争议确

实不属于劳动仲裁委的受案范围。在此我提出一个“尊重历

史、面对现实”的观点，就是2004年银行已经完全企业化，

“职工”（起码张某自认为是）以银行为被申请人的提起的

仲裁申请肯定是劳动争议，劳动仲裁委应面对现实受理案件

，但应尊重历史审查是否已过申请期限。我认为张某的申请

确已超过仲裁申请的期限，某市劳动仲裁委应以此为由不予

受理，同样，人民法院应以此为由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 理

由是：一银行对张某的开除在事实上、程序上均符合当时的

法规规章，也就是说银行对张某开除的批复文件从1995年11



月下达之日即生法律效力；二退一万步，张某闭着眼睛说瞎

话，死活说自己压根不知道开除的事，那么从1995年11月以

后自已不再领取工资，就应当知道自己的劳动权利被侵害，

申请仲裁的期限也到2004年10月时将近九年之久；三按张某

的说法从1996年10月起一直找银行的领导，但劳动法律法规

、司法解释并没有规定找银行可以引起仲裁期限的中断，可

见无论从什么角度讲，张某的申请仲裁期限早已超过《劳动

法》第八十二条规定的无数个60日。由此看来，某市劳动仲

裁委在本案的处理上采取了现在国内很多仲裁委的技术作法

，把难题推给法院，这样做既不得罪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也

算是有了交待，但事实上本案仲裁委如果仅从程序上审查，

应当以已过申请仲裁的期限不予受理更为妥当。 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三条“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劳动法》第八十

二条之规定，以当事人的仲裁申请超过六十日期限为由，作

出不予受理的书面裁决、决定或者通知，当事人不服，依法

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确已超过仲裁申

请期限，又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正当理由的，依法驳回其诉

讼请求。”如果张某没有证据证明有其他正当理由防止了自

己行使申请仲裁的权利，法院也应当裁定驳回其诉讼请求。 

四、本起劳动争议案的法律适用。 本案发生开除的事实和当

事人起诉之间时间跨度近十年，因此，法律的适用是一个值

得我们认真分析以尊重历史、面对现实的态度加以对待的问

题。1995年3月银行办事处对张某停职检查，11月银行作出同

意开除决定批复，1995年5月10日《商业银行法》颁布，7月1

日起实施。显然银行的主体性质确实从1995年7月1日起在法



律上成为企业，但它对工作人员的管理到1996年10月7日劳动

部劳部发（1996）332号《实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发布后才

有作为劳动关系管理的全国性依据，具体到本案银行以劳动

合同作为纽带管理自己职工是1998年《全员劳动合同制实施

方案》执行之后，在此之前确实是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方式

进行，这是历史事实，因此对1995年银行处理张某的问题上

我们不能使用当时的有关劳动法律法规，举例说从1995年1

月1日起实施的《劳动法》对1995年7月1日《商业银行法》实

施前的银行是不适用的。 根据前面阐述，具体到银行开除工

作人员就不能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不能在处理程序

按此《条例》要求，而只能适用或参照适用1995年中国人民

银行银发（1995）43号《规定》和1993年银发（1993）47号《

处理意见》，这不存在谁的位阶高谁的位阶低的问题，如果

确实不能适用，位阶再高也不能适用。这才是真正地尊重历

史，以历史的态度对待历史遗留的问题。更何况即使在今天

，金融企业开除职工依据的是1999年《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

法》（国务院令260号），也不适用《企业职工奖惩条例》，

说明金融企业对职工的管理有其独特地方，国务院为此制定

了专门的行政法规。 关于本案应否受理及法律依据，我认为

到了2004年10月张某起诉时，银行已经完全成为企业，对职

工的管理完全适用劳动合同关系或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仲裁

委员会不能否认这一纠纷是劳动争议，应当按照《劳动法》

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审查双方的争议是否已过申请仲裁的期限

，如果已过，仲裁委可以不予受理，法院受理后经审查如果

没有不可抗力或其他正当理由应当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这

是面对现实的态度。可见，对争议本身实体问题法律是非判



断不适用当时的劳动法规和在受理、审查程序法律上适用《

劳动法》并不矛盾，这也是由本案客观实际所决定的。 五、

法院判决支持张某的诉讼请求有失公正。 法院判决银行安排

张某工作违反了金融法规和行业规范，也不符合当前企业用

人时劳动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的实际情况。作为金融企业，

与其他企业相比对自己的职工的职业道德作特别的要求是合

乎情理的，社会公众对证券、保险、银行等企业工作人员的

品行有更高的期待是很正常的。即便在今天，金融、证券、

保险行政主管部门对自己行业内的员工作出比劳动法律法规

对一般劳动者的规定更高的要求，这类企业依自己的行业规

范，企业规章对员工所作的处理，法院也应尊重和维护，这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司法

解释（二）》中也已经得到了明确认可。更何况是银行根据

中央银行的行政规章作出的处罚，法院没有理由不支持。 公

正的判决是社会正义需要的，也是社会大众所渴求的，我们

不能因某种特殊的因素作出不公正的判决，损害法律的尊严

，降低法院的威信。如果一个犯罪的人，而且是对金融企业

本身故意犯罪的人，当金融机构开除十一年之后又被法院判

决安排工作，判令补办有关社会保障和企业福利待遇，这样

的判决显然是不公正的，对兢兢业业遵纪守法的金融企业工

作人员是一种不公平，根本不利于金融企业的管理，对社会

公众也是一种误导。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5）43号《关于

对金融诈骗案涉及的金融工作人员行政处分的暂行规定》第

八条规定“参与金融诈骗的金融机构工作人员一经开除，禁

止其再从事金融职业，任何金融机构不得重新录用。”可见

，中央银行不仅禁止被开除的人从事原金融单位的工作，连



其他任何金融机构都不得重新录用。这是金融行业对自己工

作人员准入的特殊要求，在实行劳动合同制的今天，用人不

用人完全是企业和劳动者双方自由协商的事情，任何单位不

能强迫企业签不签合同，法院也不能判令企业必须给不符合

条件的人安排工作。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险确实是《劳动法

》规定的用人单位必须对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的法定义务，

住房公积金是企业职工的一项福利待遇，但所有这些社会保

障和企业福利享受的前提是劳动者给用人单位提供了劳动，

否则无从谈起。既然张某因犯罪被开除之后从未向银行提供

过劳动，怎么能要求企业承担这种义务呢？甘肃省银行系统

是从1998年1月1日才开始办理养老金的，医疗保险现在才开

始办理，法院判决银行为张某补办1996年10月以来基本养老

金、住房公积金、医疗保险金是没有事实根据、无法执行。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申请仲裁的期限上讲，早已

超过了无数个60日；即使从张某的诉讼请求本身而言也不符

合法律的规定，没有事实根据，因此，法院应驳回张某的诉

讼请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